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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技術學院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六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民國 98 年 12 月 1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志鵠樓四樓會議室 
出席人員：蔡泰山  于大光  林昭仁  邱英嘉  吳傳壽  王士榮  周文立  林素霞  蔡瓊萩   

鄭幸真  廖文正  陳志遠  李慧嫻  許天路  蔡淑桂   
列席人員：江新祿  李季燃  胡蕙玲  高  正  
請假人員：王春源  孫茂誠  宋守正  吳  蘭  林嘉倫  莊汪清  簡後聰  胡雅慧 
主席：林昭仁 
秘書：高  正 
紀錄：廖美玲  
壹、主席致詞（略） 
貳、各單位工作報告 
參、討論提案 
第一案：98 年度教師學術論文獎勵案補部分獎勵，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說  明：一、98 年度教師學術論文獎勵經 98 年 7 月 21 日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通過，核發新台幣 160 萬元(獎勵金額，視本校年度預算編列而定，本年度約為

獎勵金額 7 成)。 
二、經 98 年 12 月 2 日九十八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款整體發展專責小組第七次會議決議，教

務處獎補助剩餘款 391,196 元及研發處獎補助剩餘款 80,000 元，合計 471,196 元，由研

發處統籌運用處理，獎勵教師學術論文。 
三、本次補發獎勵明細詳如附件。(連同第一次獎勵，已補發至 88%)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 
 
第二案：擬修正「南亞技術學院教師著作(含學位論文)外審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修改條文第 2 條。 

二、經教育部學審會常會決議需以論文、專門著作或作品審查認定者，學校如僅採一級(次)
外審者，應增加一級(次)外審或增加審查委員人數，併附審查意見報部。 

三、教育部學審會常會決議需以論文、專門著作或作品審查認定者，包括： 
   （一）美國阿格西大學校區商學博士、橙縣校區商學博士學位 

          （二）美國聖道大學博士學位 
          （三）美國斯柏汀大學教育博士學位 

   （四）菲律賓學位除國立菲律賓大學、聖湯瑪士大學、安得雷大學、及德拉沙大學等四

所以外之學校。 
         （五）其它經教育部學審會常會決議需以論文、專門著作或作品審查認定者。 

四、檢附新舊條文對照表。 
決  議：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 

 

第三案：九十八學年度下學期續聘兼任教師，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土環系、幼保系) 
說  明：土環系 
        一、配合課程需要，本系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擬續聘兼任教師計有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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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教授一位：游建華老師。講師四位：林富三老師、曾正富老師、祝錫敏老師、陳 
天賜老師。 

二、以上老師均服務熱心，認真教學、成效良好。 
三、擬聘任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 
四、本案經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8.12.8)。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幼保系 
一、續聘兼任助理教授：陳郭碧雲老師，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至 99 年 7 月 31 日為期半年。 
二、續聘兼任講師：王靖宜、王昱之、司麗雲、呂素美、吳郁芬、李怡貞、李啟睿、林曉

薇、洪泰雄、陳秀梅、陳翠琪、陳韻如、童玉娟、楊文英、楊嬪媛、詹喬雯、魏弘貞、

蘇傳臣，共十八位，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為期半年。 
        三、本案經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8 年 12 月 11 日）。 
        四、提請審議。 
決  議：尊重各系專業需求，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兼任教師續聘案。 

 

第四案：九十八學年度下學期續聘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土環系) 

說  明：土環系 

        一、配合課程需要，本系九十八學年度第二學期擬續聘兼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一位：   
巫健次老師。 

二、巫老師均服務熱心，認真教學、成效良好。 
三、擬聘任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 
四、本案經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四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8.12.8)。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尊重系上專業需求，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兼任專業技術人員續聘案。 

 

第五案：九十八學年度下學期新聘兼任教師，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化材系、建築系、資管系、體育室) 

說  明：化材系 

一、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如下： 

歐進祿一位助理教授，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 
二、本案經化材系 98 年 11 月 30 日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建築系 

二、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聘兼任教師如下： 

戴琳儷等一位助理教授，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 
二、本案經建築系 98 年 11 月 25 日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資管系 

一、資管系擬於 98 學年度下學期新聘兼任講師劉月純乙員。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 

二、本案經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98.11.19)。 

三、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體育室 

一、為配合教學需求本室擬新聘張逸光老師為本室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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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老師為開南科技大學體育教師。術科專長：籃球。 

三、張老師聘期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99 年 7 月 31 日止，任教課程依實際需要可再行調配。 

四、本案經 98 學年度第 1學期第一次室教評會審議通過(98.12.03)。 

五、提請校教評會審議。 

決  議：尊重各系、室專業需求，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兼任教師新聘案。 

 

丙、臨時動議 

散  會 

 

紀錄 
 
主席 
 
 
 
 
 
 
 
 
 
 
 
 
 
 
 
 
 
 
 
 
 


